人才派遣工作移交事项

1、派遣员工需提供的资料：

（1）身份证复印件2份（A4纸，分别复印在两张纸上）。

（2）户口本复印件2份（A4纸，印第一页和本人那页，合印在一张纸上）。

（3）最高学历证书复印件1份（A4纸）。

（4）彩照1寸6张，（在照片背面应用圆珠笔写上姓名，照片袋用信封并在封面注明姓名）。

（5）《养老保险手册》复印件（已在福州市社保公司参保的员工）。

（6）与原单位终止、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复印件1份，若从未与单位签

定过劳动合同的，应写一份《派遣员工个人申明》。

（7）福州市工商银行存折号。

（8）需填《派遣人员登记表》（本人应签字）（填写需用签字笔或钢笔）。

（9）新参保员工需填《福建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》一式贰份、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登记表》（本人必须在参保人栏中签字，社会保障号码是身份证号码。填写需用签字笔或钢笔）。

（10）提供其它可供组织上参考的材料。

2、派遣单位需提供的资料：

（1） 提供派遣员工花名册。

要求提供：花名册原件及电子文档一份。

（2）、将每位派遣员工的材料搜集齐后按每个人订在一起，并按花名册顺序排放移交。

3、移交工作注意事项:

1、组织严密、同一口径、专人负责。

2、成立移交工作小组做好宣传工作。

3、按照宣传提纲作好解释工作。

4、及时收集反馈信息。

4、签订合同的几点说明:

1、合同填写必须用签字笔或钢笔，字迹端正，不能潦草。

2、劳动合同书封面、落款必须签名，落款时间统一按《人才派遣协议书》

上的协议时间填写。

3、填写的岗位应与提供的花名册职位相符。

4、身份证号码、家庭地址、联系电话、手机号码写好后应审核一遍，避免错写、漏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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